







彭审批发〔2021〕284号

关于彭阳县职业中学林果实训基地
初步设计的批复

县教育体育局：                                                                                                                                                                                                 
你单位《关于申请批复彭阳县职业中学林果实训基地初步设计的报告》（彭教体发〔2021〕161号）及附件收悉（项目代码：2108-640425-05-01-853682），根据《彭阳县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21〕38号）精神、初设审查意见及修改文本，原则同意彭阳县职业中学林果实训基地初步设计，现批复如下：
1、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为进一步提升学校涉农专业学生实训水平，培养林果产业技术专业人才，提升学校实训基地软硬件基础设施条件，实施彭阳县职业中学林果实训基地十分必要。
二、建设地址
该项目位于彭阳县白阳镇周沟村，原周沟中学校址院内。
三、建设规模及内容
新建643.17m2混合结构（砖砌主体、青钢顶）日光温棚4栋、13.05m2混合结构（砖砌主体、彩钢瓦顶）旱厕一栋、187m2砖混结构实训用房1栋、铁艺大门1座；硬化混凝土道路470m2；安装智慧大棚系统1套；配套建设给排水、消防、暖通、电气等附属工程。
四、建设期限
2021年9月至2022年8月。
五、招标方式
项目建设单位要严格执行国家和自治区有关招投标法律法规，具体招标方式见附件1。
六、概算总投资及资金来源
项目概算总投资349.09万元，其中：工程费329.93万元，其他费15.71万元，预备费3.46万元。
资金来源：2021年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专项资金。依据宁发改投资〔2019〕817号文件精神：“项目资金未全部落实的不得开工建设，资金到位后方可开工建设”。
请你单位严格按照批复的建设规模和内容组织建设，从严控制概算投资。要严格执行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相关规定，落实生态红线要求。按照基本建设程序抓紧做好相关工作，优化施工图设计，尽快开工建设。要严格落实建设项目“四制”管理规定，择优选择施工队伍，确保工程质量，同时做好自治区政务服务网投资项目在线审批平台和宁夏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网上申报工作。
此复。

附件：1.招标事项核准意见表
2.彭阳县职业中学林果实训基地投资概算表



彭阳县审批服务管理局
  2021年8月30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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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招标事项核准意见表
项目单位：彭阳县教育体育局
项目名称：彭阳县职业中学林果实训基地
	
	招标范围
	招标组织形式
	招标方式
	不采用招标方式

	
	全部招标
	部分招标
	自行招标
	委托招标
	公开招标
	邀请招标
	

	勘察
	
	
	
	
	
	
	

	设计
	
	
	
	
	
	
	

	建筑工程
	
	
	
	
	
	
	

	安装工程
	
	
	
	
	
	
	

	监理
	
	
	
	
	
	
	

	主要设备
	
	
	
	
	
	
	

	重要材料
	
	
	
	
	
	
	

	其他
	
	
	
	
	
	
	



附件2
[bookmark: _GoBack]彭阳县职业中学林果实训基地投资概算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概算价值（万元）
	技术经济指标（元）
	占投资额(%)

	
	
	建筑工程
	设备及
安装工程
	其他费用
	合计
	单位
	数量
	单位价值
	

	一
	工程费用
	290.09 
	39.84 
	
	329.93 
	
	
	
	95 

	1
	日光温棚
	201.24 
	35.88 
	
	237.12 
	㎡
	2572.68 
	922 
	

	2
	实训用房
	40.79
	3.42 
	
	44.21 
	㎡
	187.00 
	2364
	

	3
	旱厕
	6
	0.54 
	
	6.54 
	㎡
	13.05
	5012
	

	4
	智慧大棚系统
	23.98
	
	
	23.98
	套
	1
	239800 
	

	5
	室外附属工程
	13.08
	
	
	13.08 
	项
	1.00 
	130800
	

	6
	三通一平
	5.00 
	
	
	5.00 
	项
	1.00 
	50000 
	

	二
	其他费用
	
	
	15.71 
	15.71 
	
	4 

	1
	工程勘察费
	
	
	1.50 
	1.50 
	
	

	2
	设计费
	
	
	6.60 
	6.60 
	工程费×2.0%
	

	3
	预结算编审费
	
	
	2.31 
	2.31 
	工程费×0.7%
	

	4
	工程监理费
	
	
	3.30 
	3.30 
	工程费×1%
	

	5
	测绘、防雷、消防、静载试验费
	
	
	2.00 
	2.00 
	
	

	三
	预备费
	
	
	3.46 
	3.46 
	(工程费+其他费)×1%
	1 

	四
	合计
	
	
	
	349.09 
	
	100 





















抄送：县委办、人大办、政府办、政协办，县纪委监委、发改局、财政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自然资源局、审计局、统计局、固原生态环境局彭阳分局，本局各局长。         
彭阳县审批服务管理局　                  2021年8月30日印发
